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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城 市 学 院 
 

 

苏城院学〔2021〕2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苏州城市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
认定工作暂行条例》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《苏州城市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暂行条例》业经

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    苏州城市学院      

2021年 9月 6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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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城市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
认定工作暂行条例 

 
为认真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确保我校学生

资助工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地进行，根据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

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财〔2018〕16号）

和《江苏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》（苏教助〔2019〕

1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一条 本条例适用于苏州城市学院在籍在校学生。 

第二条 本条例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

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，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

基本费用的学生。 

第三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坚持以人为本、实事求

是、确定合理标准，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实行民主评议和学校

评定相结合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必须严格工作制度、规

范工作程序、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 

（一）学生工作处作为职能部门，全面领导和指导全校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； 

（二）各系成立以系学工办主任为组长、班主任担任组员的

认定评议工作组，负责本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具体组织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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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工作； 

（三）各班在班主任负责下，成立班级认定评议小组，开展

班级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民主评议工作。认定评议小组成员应具

有广泛代表性，总人数不少于班级成员的 10%，其成员名单应在

本班级内公示。 

第五条 参照国家有关标准及苏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

障标准，根据以下条件开展相关认定工作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分

为一般困难、比较困难和特别困难三档。 

（一）家庭无力支付其在校期间学习、生活基本费用开支（包

括学费、住宿费、生活费）的学生，可以认定为家庭经济一般困

难学生。 

（二）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认定为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学生： 

（1）城市和农村低保户家庭子女； 

（2）父母无劳动能力，且无固定收入的家庭子女； 

（3）除农业外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的家庭且家庭人员众多，劳

动力少等特别困难家庭。 

（三）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

生： 

（1）扶贫部门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； 

（2）无法定赡养人或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； 

（3）烈士家属子女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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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单亲并无其他收入来源的家庭； 

（5）因突发事件、重大变故，家庭成员重大疾病，自然灾害

等造成经济困难家庭。 

（四）申请认定家庭经济一般困难、比较困难和特别困难学

生，均需提交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暨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》，

对具有第（二）款、第（三）款情况的学生可提供生源所在地出

具的建档立卡证明、家庭低保证明、父母特困职工证明或孤儿身

份证、烈士子女证等材料。 

第六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每学年进行一次，新生

或在校新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在每学年第一学期开

学初进行，因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，可以随时申请。 

（一）学校在向新生寄送录取通知书时，同时寄送《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认定暨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》。需要申请认定家庭经济

困难的新生及在校学生应如实填写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暨国

家教育资助申请表》，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负责，并将申请表及相

关材料交给班主任，由班级认定评议小组审核。 

（二）已被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再次申请认定时，

如家庭经济状况无显著变化，只需填写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暨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》，提交给班主任。 

（三）系认定审核通过后，需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名单及

档次，以适当的方式、在适当的范围内公示 5个工作日；如有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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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可通过有效方式向系认定工作组提出质疑；认定工作组应在

接到异议材料的 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如对系认定工作组的答

复仍有异议，可通过有效方式向学生工作处提请复议；学生工作

处在接到复议提请的 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如情况属实，应做

出调整。 

（四）学校、系每学年应定期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展一次

资格复查，并不定期地随机抽选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

通过信件、电话、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核实；如发现弄虚作假现

象，一经核实，取消该生的资助资格，收回资助资金；情节严重

的，学校可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。 

（五）对个别违反校规校纪、学习态度不端正、生活铺张浪

费、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校内勤工助学活动的学生，由系评议小

组审核，报学生工作处审核后直接退出贫困生系统。 

（六）一学年内若家庭经济情况有明显好转，已认定困难等

第的学生有义务及时告知学校，学校应及时做出调整。 

第七条 已取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资格的学生在休学、

停学或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予以资助。 

第八条 学校、系应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与管理

工作，并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宣传介绍学校“奖、勤、助、贷、

缓”等各项助学政策，开展勤俭节约、诚实守信及感恩、激励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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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，把学生培养成为自尊自信、自立自强、身心健康、踊跃报

国的优秀人才。 

第九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苏州城市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 22日印发 


